
关于《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落实通知

各销售单位：

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3号《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

（见附件 1，以下简称“新规”）将于 9 月 1 日正式开始实行，为了

深入贯彻执行落实各项管理规定，请各单位针对新规中涉及代理人的

条款（见下描黄内容），自接到通知之日起，根据工作要求启动宣贯、

自查、监督落实等相关工作，具体如下 ：

一、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2021 年 5月 28 日——

2021 年 6 月 3日），各代理人完成对新规的学习落实。

二、各代理人根据下表中“自查工作要求”逐条进行自查。

针对自查出现的问题，应加强新规培训，充分了解新规的处罚措

施、各项违规条款对应的罚金。

对于同时具备网络平台销售渠道的代理（除携程、同程、去哪儿、

飞猪、途牛、航班管家、京东、美团外，另行安排落实），须同时按

照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的条款严格落实各项展示、销售告知等要

求。

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查表

《规定》

条款章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3 号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

规定》条款内容

自查 工作要求 进展情况
完成

时限

存在问

题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九条承运人应当与航空销售代

理人签订销售代理协议，明确公共

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标准，并采取有

效措施督促其航空销售代理人符

合本规定相关要求。承运人应当将

客票销售、客票变更与退票、行李

运输等相关服务规定准确提供给

航空销售代理人；航空销售代理人

航空销售代理人不得擅自更

改承运人的相关服务规定。



不得擅自更改承运人的相关服务

规定。

第十条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

应当对平台内航空销售代理人进

行核验，不得允许未签订协议的航

空销售代理人在平台上从事客票

销售活动。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处

理旅客与平台内航空销售代理人

的投诉纠纷，并采取有效措施督促

平台内的航空销售代理人符合本

规定相关要求。

不允许未经授权的第三方投

放、如产生投诉采取有效措

施处理。

第十四条 承运人、机场管理机构、

地面服务代理人、航空销售代理

人、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航

空信息企业应当遵守国家关于个

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不得泄露、出

售、非法使用或者向他人提供旅客

个人信息。

不得泄露、出售、非法使用

或者向他人提供旅客个人信

息。

第三章

客票销售

第十五条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

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

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

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至少应当包

括：

（一）承运人名称，包括缔约承运

人和实际承运人；

（二）航班始发地、经停地、目的

地的机场及其航站楼；

（三）航班号、航班日期、舱位等

级、计划出港和到港时间；

（四）同时预订两个及以上航班

时，应当明确是否为联程航班；

（五）该航班适用的票价以及客票

使用条件，包括客票变更规则和退

票规则等；

（六）该航班是否提供餐食；

（七）按照国家规定收取的税、费；

（八）该航班适用的行李运输规

定，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

李额等。

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

过售票处或者电话等其他方式销

须按条款中涉及的所有告知

要求清晰展示客票售前告知

信息



售客票的，应当告知购票人前款信

息或者获取前款信息的途径。

第十六条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

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

应当将运输总条件的全部内容纳

入到旅客购票时的必读内容，以必

选项的形式确保购票人在购票环

节阅知。

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

过售票处或者电话等其他方式销

售客票的，应当提示购票人阅读运

输总条件并告知阅读运输总条件

的途径。

售前提示购票人阅读运输总

条件并告知阅读运输总条

件，网络平台须有必选形式。

第十七条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

代理人在销售国际客票时，应当提

示旅客自行查阅航班始发地、经停

地或者目的地国的出入境相关规

定。

国际客票提示旅客自行查阅

航班始发地、经停地或者目

的地国的出入境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

代理人在销售客票时，应当将购票

人提供的旅客联系方式等必要个

人信息准确录入旅客定座系统。

各销售单位在销售系统中务

必预留旅客本人手机号码或

本人其他有效联系方式，并

在发生航变时，及时准确传

递信息，做好旅客销售保障

工作



第二十条 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

代理人出票后，应当以电子或者纸

质等书面方式告知旅客涉及行程

的重要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一）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所列

信息；

（二）旅客姓名；

（三）票号或者合同号以及客票有

效期；

（四）出行提示信息，包括航班始

发地停止办理乘机登记手续的时

间要求、禁止或者限制携带的物品

等；

（五）免费获取所适用运输总条件

的方式。

请结合自身运营情况，整合

局方文件所要求的的要素

（也可参照海航国内、国际

短信模版），明确售后短信正

文模板。

第二十一条承运人、航空销售代理

人、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航

空信息企业应当保存客票销售相

关信息，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

密性、可用性。

前款规定的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

完成之日起不少于 3年。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应当保存客票销售相关信

息，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

保密性、可用性。自交易完

成之日起不少于 3年。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

第四章

客票变更

与退票

第二十三条 旅客自愿变更客票或

者自愿退票的，承运人或者其航空

销售代理人应当按照所适用的运

输总条件、客票使用条件办理。

按照业务文件规定清晰展示

退改签规则及协助旅客按照

业务文件办理变更手续。（涉

及的票务规定正在制定中，

可暂缓自查）

第二十四条由于承运人原因导致

旅客非自愿变更客票的，承运人或

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在有可

利用座位或者被签转承运人同意

的情况下，为旅客办理改期或者签

转，不得向旅客收取客票变更费。

由于非承运人原因导致旅客非自

愿变更客票的，承运人或者其航空

销售代理人应当按照所适用的运

输总条件、客票使用条件办理。

第二十五条 旅客非自愿退票的，

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不



得收取退票费。

第二十六条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

售代理人应当在收到旅客有效退

款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办理

完成退款手续，上述时间不含金融

机构处理时间。

按照新规文件执行，确保七

个工作日退款。

第二十七条 在联程航班中，因其

中一个或者几个航段变更，导致旅

客无法按照约定时间完成整个行

程的，缔约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

代理人应当协助旅客到达最终目

的地或者中途分程地。

在联程航班中，旅客非自愿变更客

票的，按照本规定第二十四条办

理；旅客非自愿退票的，按照本规

定第二十五条办理

（第二十四条 由于承运人原因

导致旅客非自愿变更客票的，承运

人或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在

有可利用座位或者被签转承运人

同意的情况下，为旅客办理改期或

者签转，不得向旅客收取客票变更

费。

由于非承运人原因导致旅客非自

愿变更客票的，承运人或者其航空

销售代理人应当按照所适用的运

输总条件、客票使用条件办理。

第二十五条 旅客非自愿退票

的，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

不得收取退票费。）

联程航班客票变更，导致旅

客无法按照约定时间完成整

个行程的，需做好旅客后续

行程保障，协助旅客到达最

终目的地或者中途分程地；

（涉及的票务规定正在制定

中，可暂缓自查）

第八章 旅

客投诉

第五十一条 承运人、机场管理

机构、地面服务代理人、航空销售

代理人、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

应当设置电子邮件地址、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的投诉受理电话等投

诉渠道，并向社会公布。

承运人、机场管理机构、地面服务

代理人、航空销售代理人、航空销

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设立专门

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受理投诉

工作。

1、设置电子邮件地址、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投诉

受理电话等投诉渠道，并向

社会公布。

2、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

专人负责受理投诉工作；

3、港澳台地区承运人和外

国承运人应当具备以中文

受理和处理投诉的能力；

4、收到旅客投诉后，应当

及时受理，做出包含解决方



港澳台地区承运人和外国承运人

应当具备以中文受理和处理投诉

的能力。

案的处理结果；

5、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

理由。

6、书面记录旅客的投诉情

况及处理结果，投诉记录至

少保存 3年。

第九

章 信息

报告

第五十六条 承运人、机场管理机

构、地面服务代理人、航空销售代

理人、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

当将投诉受理电话、电子邮件地址、

投诉受理机构等信息通过民航服务

质量监督平台进行备案。

前款所述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自

变更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在民航服

务质量监督平台上更新备案。

第五十七条 承运人、机场管理机

构、地面服务代理人、航空销售代

理人、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

航空信息企业等相关单位，应当按

照民航行政机关要求报送旅客运输

服务有关数据和信息，并对真实性

负责。

1、将投诉受理电话、电子

邮件地址、投诉受理机构等

信息通过民航服务质量监

督平台进行备案。

2、按照民航行政机关要求

报送旅客运输服务有关数

据和信息，并对真实性负

责。


